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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

?我只是名普通厨师， 却要在入职饭店时签订竞业限制协

议。” 拿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的胜诉判决书， 蒋亚军

的脸上看不出喜悦。 两年前， 他和原用人单位大连某餐馆签了

竞业限制协议。 今年初离职时， 他被餐馆告上法庭， 并要求赔

付 10 万元违约金。 虽打赢了官司， 他还是担心未来再摊上类

似事情 （12 月 10 日 《工人日报》）。

如今日益扩大化的 “竞业限制”， 作为劳动者是否了解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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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治网 ” 报道 ，

竞业限制制度事关劳动者择业
自由和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

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优化首

都营商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10

月 22 日， 北京一中院召开 “涉

竞业限制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
例” 新闻发布会 ， 向社会发布

竞业限制十大典型案例 ， 引导

用人单位 、 劳动者合法签订竞
业限制协议。

北京一中院辖区内坐落着
中关村科技园 、 未来科学城等

科技园区和清华 、 北大等一大
批高校， 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端

人才的集聚 ， 使得该院成为竞

业限制案件的易发区域。

据介绍 ， 2014 年至 2019

年 6 月， 北京一中院共审结竞

业限制案件 211 件， 具体来看

呈现以下特点 ： 科技 、 教育行
业案件多发 ， 分别占全部案件

的 18.01%和 10.9% ， 涉诉行

业呈扩张趋势 ； 技术 、 销售 、

培训岗位案件多发 ， 涉诉岗位
呈泛化趋势 ； 单一诉求多发且

争议焦点近七成集中在支付竞
业限制违约金和补偿两项上 ，

案件标的相对较大 ； 案件调解

率不足 5%， 明显低于普通劳动
争议案件调解率。

近年来 ， 北京一中院通过
更新审判理念、 统一裁判尺度、

实行类案追踪、 加强培训调研、

主动延伸职能等举措和机制 ，

优化了群众司法体验 ， 提升了

专业化审理水平 ， 增强了普法
宣传效果 ， 充分发挥了人民法

院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作用。

发布会上 ， 北京一中院马
来客副院长从 “是否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认定困难 ” “竞业限

制违约金数额认定困难 ” “竞
业限制补偿约定不明情况多发”

“竞业限制协议解除不规范情况
多发” 及 “竞业限制协议主体

及期限违法情况多发 ” 等五个

方面介绍了竞业限制案件审理
中的常见问题 ， 并对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如何依法维权提出了
相应建议：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 应严
格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范围和

期限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
议， 同时在协议中就补偿标准、

支付周期 、 支付方式以及违约

金等内容进行明确约定 ， 对于
员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

要加强相关证据搜集保存。

对于劳动者而言 ， 在未约
定竞业限制补偿标准时,可依法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应补偿 ，

如用人单位未按期支付补偿 ，

劳动者需及时行使竞业限制协

议解除权。

此外 ， 劳动者应按照约定
认真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 并全

面了解新入职单位的业务类型，

避免违反相关义务。

北京一中院发布“竞业限制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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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所谓竞业限制，是指用

人单位和知悉本单位商业秘密或者

其他对本单位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劳

动者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

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

经营同类业务或有其他竞争关系的

用人单位任职， 也不得自己生产与

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

营同类业务。

我国法律对于竞业限制的规

定，主要是《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

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

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

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

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

第二十四条规定： 竞业限制的人

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

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

员。

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的约

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

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

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己开业

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

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简单来说， 竞业限制可以视为用

人单位与特定劳动者的一种约定，对

劳动者离职后的“再就业”施加一定限

制， 为此用人单位须支付相应的经济

补偿。

仅针对高管等特定人员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

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竞业限制应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潘轶： 竞业限制应当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如果是在员工手册等

用人单位单方制定的规章制度中

规定，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

前就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指出：

“员工手册属于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一种，不具有劳动合同的属

性，制定员工手册主要是用人单位

单方行为，虽然在制定的过程中会

有很多程序上的限制，但用人单位

仍享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凡属劳动

合同调整的事项，除非法律有专门

的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依法作出

约定，不能由用人单位单方制定的

员工手册加以规定；而竞业限制条

款，属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且竞

业限制的对象、地点、补偿等事项

因劳动者的个体差异而不同，不应

通过一般的方式来事先约定 ，因

此，用人单位依据规章制度的方式

规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对劳动者不

具有拘束力。 ”

对于竞业限制的违约金数额，

最好也明确作出约定，当然在司法

实践中，法院会全面考虑劳动者的

薪酬水平、 竞业限制补偿标准、劳

动者岗位及掌握商业秘密的程度、

劳动者的过错程度、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的持续时间等因素确定违约

金数额，不是约定多少、主张多少

就一定支持多少。

最后需要留意的是，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四）》，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

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这就是说，即便劳动者向用人

单位支付了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

金，除非用人单位明确表示免除其

义务，否则劳动者还是得继续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

竞业限制应当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如果是在员工手册等用人单位单方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 很

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和晓科： 由于竞业限制是一段

时间内对劳动者就业施加的限制，

因此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相

应的经济补偿。

对于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

限和补偿金、违约金数额，用人单位

可以与劳动者协商确定。

其中的经济补偿，依法应当“在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

限制期限内”向劳动者支付，这也是

要求劳动者履行义务的前提。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四）》，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

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但未

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

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

业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

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

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低

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

付。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

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当事

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 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

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

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

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

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限制的前提是支付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依法应当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

内”向劳动者支付。


